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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7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

院妇儿工委办公室发布《关于在全社会

推进儿童友好建设的意见》。

《意见》部署全面开展儿童友好建

设，聚焦公共政策、公共设施、公共服务

等重点方向，推动在政策制定、规划编

制、资源配置中充分保障儿童权益、优先

满足儿童需求，围绕上学、就医、出行、运

动、游玩等推出务实举措。

全面开展儿童友好建设

儿童友好是指为儿童成长发展提供

适宜的条件、环境和服务，切实保障儿童

的生存权、发展权、受保护权和参与权。

此前，我国已有116个城市开展儿

童友好城市试点建设，覆盖全国超过1/3

的地级及以上城市，惠及城乡儿童超过

1.1亿人。《意见》在全面总结国家儿童友

好城市试点建设经验基础上，将推动儿

童友好建设由阶段性的“城市建试点”转

向常态化的“全社会建机制”。

《意见》明确，支持各地以城市为基

本单元，在社会政策、公共服务、权利保

障、成长空间、发展环境等方面，系统集

成儿童友好政策措施，覆盖城乡全域推

进儿童友好建设。推广儿童友好城市建

设经验，推动各地深化政府统筹、部门协

作、社会参与，在政策协调、资金投入、项

目实施等方面形成全社会推进儿童友好

建设的合力。

公共政策制定充分考虑儿童视角

推动各地在制定政策法规、编制规

划计划、配置公共资源中充分尊重儿童

特点、切实保障儿童利益、优先满足儿童

需求，将符合条件的儿童友好项目优先

纳入政府民生实事清单。

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制定儿童友好建

设地方性法规。

各地编制实施国土空间规划和城

市更新专项规划等相关规划时，应当

引入“1米高度”儿童视角，充分考虑儿

童需求。

地方各级政府及相关部门在制定规

范性文件、作出重大行政决策以及开展

重大项目建设过程中，涉及儿童权益的，

要充分考虑和听取儿童及监护人意见，

探索开展儿童影响评价。

公共设施建设充分体现儿童友好理念

以公共服务设施、公园绿地、出行环

境等为重点，推进公共空间适儿化改造，

增补儿童运动、游乐、休憩、校外实践等场

所和设施，建设安全健康、舒适便利、功能

完善、趣味特色的儿童友好城市空间。

推广儿童友好“街区+”“社区+”“公

园+”建设模式，用好街头转角等空间，

优先嵌入儿童服务设施和活动场地，推

动城乡社区和城市公园设置必要的儿童

游憩设施，逐步实现街区、社区、公园儿

童友好空间全覆盖。

推动公共场所、交通站点、旅游景区

等按有关标准配置母婴和儿童卫生设施。

支持各地将儿童友好要求纳入公共

服务设施和公共空间等建设项目前期工

作。鼓励省级政府强化空间统筹，结合

实际优化符合条件的儿童活动设施建设

和适儿化改造项目审批手续。

公共服务供给充分保障儿童优先

教育方面，持续完善公共服务儿童

免费或优待政策。加强对普惠托育服务

机构基本服务费的管理，逐步推行免费

学前教育。

医疗保障方面，将人乳头瘤病毒

（HPV）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为满13

周岁女孩免费接种。引导开展儿童友好

医院建设。推动医疗卫生机构建立0—

3岁儿童急危重症患者24小时救治绿

色通道。

文旅游玩方面，推动中小学校在节

假日等时段优先向儿童开放体育场地。

对未成年人游览景区按规定给予价格减

免，鼓励有条件的景区按程序适当提高

儿童免票身高和年龄上限，督促落实红

色旅游景点、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对未成

年人免费或优惠开放。

交通出行方面，推动城市公交、地铁

以及车站、机场等交通枢纽为儿童出行

提供便利。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开通通学

公交。鼓励引导网约车平台公司优先响

应乘客携带婴幼儿出行需求，铁路、航空

公司对婴幼儿及其看护人提供优先检

票、优先登乘服务。鼓励航空公司推出

家庭优惠套票服务产品和无成人陪伴儿

童陪护服务。

筑牢儿童成长安全底线和保护防线

聚焦儿童食品、用品安全等方面，《意

见》明确，全面落实儿童和学生用品质量

安全监管责任。加强对专供婴幼儿的主

辅食品以及学校、托幼机构等集中用餐单

位的全链条、各环节食品安全监管。

涉及交通出行、娱乐活动安全等方

面，《意见》明确，加强校车安全管理和校

园周边道路交通安全治理。加强交通、

消防、防溺水等方面安全教育，提升儿童

安全防范意识和自救自护能力。推广使

用电子证照等数字技术查验年龄，及时

制止未成年人进入酒吧、电竞酒店、私人

影院等场所。

加强未成年人网络保护，《意见》明

确，集中整治通过互联网诱导危险行为、

宣扬不良价值等涉未成年人突出问题。

完善网络平台未成年人模式，通过科学合

理设置使用时长、增加适龄优质内容供给

等方式，更好保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加强未成年人司法保护，《意见》强

调，依法严厉打击针对未成年人的违法

犯罪行为，依法保障未成年被害人的合

法权益。严格执行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

制报告制度。

在孤儿、留守儿童、流动儿童等福利

保障方面，《意见》明确，按照应保尽保原

则，落实孤儿、事实无人抚养儿童、残疾

儿童保障制度。推动各地建立健全流动

儿童和留守儿童重点关爱服务对象信息

台账，完善流动儿童关爱服务项目清

单。推进儿童福利机构拓展社会服务功

能，扩大未成年人救助保护机构覆盖面。

此外，《意见》强调，推动各地12355

青少年服务台优先向儿童提供心理疏

导、安全教育等公益专业服务。

宣传儿童友好理念

加强儿童友好政策宣传引导，常态

化开展公益宣传，推动各地统筹宣传儿

童友好建设与未成年人保护工作，提升

公众知晓度和参与度。

鼓励有条件的地方用好儿童友好形

象标识、主题歌曲、公益广告等宣传载

体，在各类公益活动中设置儿童友好主

题，推动公共机构在“六一”儿童节和学

生寒暑假等期间，举办儿童友好开放日、

体验日等活动。

发掘并推广儿童友好建设典型案例，

讲好儿童友好故事，传播儿童友好理念。

据央视新闻客户端

日前，随着最后一榀预制梁的成功架设，云南天麻高速公

路项目达比河大桥双幅贯通，项目建设取得突破性进展，实现

节后复工“开门红”。

达比河大桥全长587米，上部构造为“连续刚构+T梁+小

箱梁”结构，下部构造为薄壁墩、柱式墩、柱式台和桩基础，其中

主桥跨越深达214米的“V”形峡谷。

该桥梁的贯通，打通了天麻高速又一“咽喉要道”，为加快

项目通车奠定坚实基础。截至目前，天麻高速项目总体进度完

成86.7%，其中路基工程完成99%，桥梁工程完成98%，隧道工

程完成100%，路面工程完成18%，机电交安工程完成45%，房

建工程完成64%。

天麻高速公路项目起点位于中越边境天保口岸，止于麻栗

坡县，全长52.831公里，是云南省高速公路网“五纵五横一边

两环二十联”第一纵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预计2026年底建

成通车，从文山到天保口岸的通行时间将由原来的120分钟缩

短至70分钟，将进一步提高天保口岸经贸往来效率和中越通

道通行能力，带动沿线资源开发与产业升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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